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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普洛康裕制药有限公司年产 10 吨 KY24686、100 吨 KY201913 生产线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 

根据《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2021 年修正）（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 388 号）的相关要求，现对浙江普洛康裕制药有限公司年产 10

吨 KY24686、100 吨 KY201913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进行信息公开，使项目建设可能影响区域内的公众对项目建设情况有所了解，并通过信息公开了解社

会公众对本项目的态度和建议，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年产 10 吨 KY24686、100 吨 KY201913 生产线项目。 

建设性质：改扩建 

建设地点：浙江省东阳市横店镇江南二路 333 号。 

建设规模：项目采用自主研发的国内先进生产工艺和技术，通过购置离心机、反应器、干燥机、蒸馏塔等国产设备。项目建成后，可形成年产 10 吨

KY24686 和 100 吨 KY201913 的生产能力，企业排污量严格遵照环保部门核定标准。项目产品具有技术水平高、市场效益好等特点。 

二、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主要环境敏感目标分布情况 

本项目评价范围内主要敏感目标分布情况见表 1。 

表 1  本项目主要敏感目标一览表 
序号 环境保护目标（行政村） 相对厂址方位 相对厂界距离/m 保护要求 

环境空气/环境风险 

联盟村 WNW ～445 

二类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 

八一村 ESE ~3270 
五官塘村 NW ～985 
富贤塘村 NW ～1410 
马山前村 NNW ～2150 
路西村 SSW ～950 
仁棠村 SSW ～1680 
官桥村 S ～2000 

荷栖泽村 SE ～1460 
中兴联村 ESE ～1230 
维风社区 NNE ～1640 
桥下社区 NE ～2300 
任湖田小学 ENE ～1875 
官桥小学 SSW ～2150 

生态环境 樟树 W ～89 浙江古树名木 
地表水 南江 NW ～40 III 类水质多功能区 
地下水 地下水环境质量 / / 
声环境 声环境质量 评价范围内无敏感点 3 类声环境功能区 
土壤 土壤环境质量 厂界外 1km 范围内的居民区、耕地等土壤环境敏感目标 / 

三、主要环境影响预测情况 
1、废气 

本项目新增污染源正常排放下各污染物短期浓度贡献值的最大浓度占标率≤100%；本项目新增污染源正常排放下污染物年均浓度贡献值的最大浓度

占标率≤30%；叠加区域在建/拟建源及环境空气质量现状浓度后，常规污染因子保证率日平均质量浓度和年平均质量浓度均符合相应环境质量标准；对于

项目排放的主要污染物仅有短期浓度限值的，叠加后的短期浓度符合环境质量标准。 

本项目无需设置大气环境防护距离。 

2、废水 

本项目营运期废水分类收集、分质处理。本项目废水经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纳入横店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不直接外排河道，对周围地表水环

境基本无影响。 

3、噪声 

根据预测可知，项目建成后，设备噪声经过屏障衰减、距离衰减，及采取相关隔声降噪措施后，厂界昼夜噪声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GB12348-2008）中 3 类标准要求。周边敏感点距离较远，不在声环境评价范围内，本项目各噪声源通过距离衰减一般不会对敏感点造成影响。 

4、固废 

项目固废主要为各类危险废物（包括蒸馏残液、精馏废液、分层废液、废包装材料等），均委托有资质单位或厂内焚烧处置。在严格落实本次环评

提出的各项固废污染防治措施的基础上，本项目固废能规范化暂存，并得到有效的处理及处置，不会对外环境造成明显的影响。 

（5）地下水 

厂区严格执行雨污分流、清污分流，在工程上采取分区防渗，废水集中收集并进行科学化管理，可避免污染事故的发生。正常工况下，一般不会发

生废水的泄漏，不会对地下水环境造成明显的影响。 

（6）土壤 

在切实落实废水的收集、输送以及各类危化品和固废的规范贮存工作，做好各类设施及地面的防腐、防渗措施，加强废气治理设施运行维护的基础

上，本项目建设对土壤环境影响整体是可接受的。 

（7）环境风险 

本项目涉及有毒有害的危险化学品，环境风险主要考虑有毒有害物质泄漏、火灾爆炸伴生/次生的大气污染和水污染风险。根据事故预测及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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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落实各项环保措施和环境风险防范措施、有效的应急预案、加强风险管理的情况下，本项目的环境风险可防可控。 

四、拟采取的主要环境保护措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以及预期效果 
1、废气 

本项目各类废气分类收集后分质处理，有机废气采用焚烧法处理达标后排放，含氢废气经冷凝后排放。在采取有效污染防治措施前提下，本项目废

气能够达标排放，对周边环境的影响不大。 

2、废水 

厂区实行清污分流、雨污分流；废水分类收集、分质处理。本项目各类废水收集后，经管道输送至现有废水收集系统，依托厂内现有综合污水站处

理达标后纳管排放。 

3、噪声 

合理布局，选用低噪声设备，局部隔声，对高噪声设备采取消声、减振等措施，加强设备运转维护，不会对周边声环境质量造成明显影响。 

4、固废 

项目各类危险废物暂存依托现有危废暂存库，并委托有资质单位或自行焚烧处置。各类固废均实现妥善处理处置，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影响。 

5、地下水： 

以“源头控制、分区防控、污染监控、应急响应”的原则，强化地下水的防渗与监控。 

6、土壤 

从源头、过程、风险等方面进行控制，在采取本环评提出的土壤污染防治措施后，可以把本项目污染土壤的可能性降到最低程度。 

7、环境风险 

通过加强物料贮存管理，制定相应废气处理设施操作规程，定期维修，做好日常维护，紧急时停产修复，落实事故废水收集措施并采用应急池贮存

等相应手段降低风险发生概率。并在事故发生后，及时采取风险防范措施及应急预案，将事故风险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五、环境影响评价初步结论 
浙江普洛康裕制药有限公司年产 10 吨 KY24686、100 吨 KY201913 生产线项目位于浙江东阳横店化工专业区，符合东阳市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动态更

新方案要求，符合东阳市域总体规划、国家及地方产业政策等要求，符合所在园区规划及规划环评的相关要求。项目采用的生产工艺和装备技术，资源

能源利用水平等符合清洁生产要求；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后，污染物均能做到达标排放。各污染物经治理达标排放后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不大，对环境

保护目标的影响较小，当地环境质量仍能维持现状。 

因此，企业应落实本次环评提出的各项治理措施、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加强环保管理。从环保角度而言，本项目实施可

行。 

六、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本项目环评公众参与将征求项目主要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代表等对本项目的意见和建议。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内容包括：

公众关心的主要环境问题、项目建设对周边环境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对本项目的环境保护工作的其他意见或建议等。 

七、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及意见反馈途径 
公示形式：1、在建设单位母公司（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网站进行公示；2、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区域范围内的敏感点信息公告栏进行公示。 

在征求公众意见有效期限内，公众可通过发送信函、拨打电话等方式向建设单位、环境影响评价单位、管理部门发表对该项目建设及环评工作的意

见看法，并留下真实的姓名、联系方式、联系地址等。建设单位将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中真实记录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及采纳情况。 

公众意见征求期限：2025 年 4 月 11 日～2025 年 4 月 25 日，共 10 个工作日。 

八、联系方式 
1、建设单位 

单位名称：浙江普洛康裕制药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浙江省东阳市横店镇江南二路 333 号 

联系人：任工     联系电话：18758922597 

2、环评单位 

单位名称：浙江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杭州市西湖区浙谷深蓝中心 6 号楼     

联系人：余工     联系电话：17816875589 

3、生态环境局 

生态环境局：金华市生态环境局 

单位地址：金华市双龙南街 858 号 

联系电话：0579-82236526 

九、环境影响报告书公开方式及时间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在正式报送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批前进行全本公示。公示期间公众可登录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网站（https://www.apeloa.com）

查询。 

 

 
公告发布单位：浙江普洛康裕制药有限公司（盖章） 

公告发布时间：2025 年 4 月 11 日 

 


